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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今（92）年6月間修訂通過之〈著作權法〉，著作人除了享有原先著作權法中規定的財產權、

人格權之外，因為參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著作權條約〉，而增訂「公開傳輸

權」，使著作人享有網路上傳播著作的專屬權利。換句話說，在未經著作權利人同意授權的

情形下，擅自於網路上傳送其著作，就是侵犯到著作權人的權利。 

國家圖書館的功能在「徵集、整理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圖書

館法〉第4條）由於「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便利之圖書資訊權

益」，所以其服務「應受著作權法有關合理使用館藏規定之保護」。（〈圖書館法〉第7條） 

由以上的條文規定可以看出：圖書館在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便利之圖

書資訊權益」與「保障著作權人著作權益」兩者之間，其實充滿著許多衝突與限制，如何才

能取得最佳平衡，也是國家圖書館長久以來積極努力追求的目標。 

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自民國87年試行推出以來，結合本館豐富的文獻資源、書目索引

的專長與數位影像技術，利用網際網路的無遠弗屆，成功地推展，民眾無論身在何處，都能

簡易地獲取所需的各式期刊或政府文獻，對於提升國內研究資源、縮短城鄉差距，都有顯著

成效，民眾有口皆碑，無牆圖書館的遠景幾乎已然成型。 

然而，數位化的目的除了典藏，還在加值與利用，因此數位化成果的推展，其最大瓶頸不在

技術、不在材料，而在數位內容著作權的取得；以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著作物的保護期限

是著作者身故後50年，因此，如果製作的數位內容在其著作財產權尚未消失之前，的確都要

面臨這個棘手的問題。 

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配合修法的處理

 

國圖的遠距圖書服務自推出以後，歷經數年的篳路藍縷，在網際網路的推播以及同人的努力

之下，民國90年，遠距服務已是研究人員的好幫手，該年期刊文獻的檢索率次數達到6,709,377

人次，同時也獲得網友的一致好評，該年榮獲學術類優良網站第一名。 

然而也在同年，因為獲悉行政院即將修訂著作權法部份條文的消息，於是在90年底即已著手

進行調整有關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文獻傳遞的方式，並在12月舉行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光碟暨文獻傳遞團體使用者座談會」中正式宣布；而隨著修法進度的持續，又在91年底再次

將服務又作修正，除了同樣在年底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暨文獻傳遞團體使用者座

談會」宣布外，並也以網頁公告及公文通知團體及個人會員。以下是90及91年宣布將於91及92

年調整的服務內容： 



91年度「遠距圖書服務」文獻傳遞服務方式 

（一）  個人部分

 

    91年1月1日起，本服務停止銷售個人用戶儲值卡。個人會員儲值有效餘額將於91年度繼續提

供本服務，至民國91年12月31日止，逾期作廢。 

（二）  圖書館（團體）部分

 

1.  圖書館：由原提供校園或機構內使用改為限圖書館內使用。

 

2.  圖書館之館際合作代表人：維持原有代表閱覽人申請未掃描文獻複印之服務。

 

92年度「遠距圖書服務」文獻傳遞服務方式

 

（一）  個人會員

 

    恢復發行個人用戶新式樣儲值卡，每張面額為新台幣500元，可享有下列服務： 

 

1.  本系統各資料庫及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全資料庫查詢（民59年至今）。

 

2.  線上瀏覽、列印已授權文獻。

 

3.  尚未取得作者授權之文獻，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規定，在合理範圍內提供

傳真或郵寄傳遞服務。 

（二）  團體（圖書館）會員

 

1.  團體會員：取消機構年費制，提供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WWW版訂戶，於機構內線

上瀏覽、列印已授權已掃描之文獻。 

2.  圖書館之館際合作代表人：維持代表閱覽人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申請文獻複印之

服務，惟尚未取得著作權利人授權之文獻，亦需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傳遞。 

（三）  文獻傳遞費用暨方式調整

 

1. 資料複印工本費用由原每頁3元，調降為每頁2元。

 

2.  郵寄人工處理費調為每一份20元；使用者可自行選擇採用掛號或限時郵件寄送，郵資另

計。 

國圖以往為了推廣文獻傳遞服務的理念，設有所謂團體會員機構年費制，由於之前〈著作權

法〉對於著作之合理使用以及透過網路傳輸資料之定義及規範，未臻明確，凡是國圖已作掃



描處理的文獻，團體會員在其網域內，均可自由列印或瀏覽。相較於過去的作法，92年的使

用方式，改以該篇文獻是否已取得著作權人授權為是否可以提供線上列印或瀏覽的依據，凡

尚未取得授權者，則須經過申請程序，並確實填覆申請聲明表，主要目的在符合著作權法第

48條之規定，聲明個人的單篇申請，係作為個人研究的非營利用途，經過此一程序後，可以

申請以郵寄或傅真的方式取得所需的文獻。 

此種調整，固然能夠符合法律規定，但是卻也增加了使用者的不便與花費，主要癥結在於資

料庫內的已授權文獻比率偏低，造成使用者能直接線上瀏覽的文獻太少，需透過申請程序的

機率太高，花費自然也增高了，對一個基本上以學生及研究者居多的系統而言，的確非常不

利。 

92年的方式公佈後於該年2月份開始實施，一如預期，抗議與抱怨如雪片般湧入，甚有不滿的

讀者在傳播媒介上公然抗議，部份信件甚至是發至智慧財產局表達希望能夠在著作權法修正

案中網開一面，為遠距服務另闢蹊徑。 

然而，國圖同時面對來自著作權利人，包括著者以及雜誌出版社的關切與壓力，著者與業者

同時對遠距服務提出質疑，咸認為無論是著作公開傳輸權或是雜誌製版權而言，國圖都應在

正式取得著作權利人授權同意後，才能提供文獻傳遞服務。 

在此同時，國圖亦同步徵詢法界的意見，91年底特地委託益思科技法律事務所，就相關問題

進行研究（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著作權授權問題研究委託計畫案），該份研究

結果於本（92）年2月完成。研究認為：若依現行著作權法，「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透過線上

閱覽或列印方式提供著作予使用者，雖有合理使用之空間，但仍可能產生相當程度的爭議。

研究結論也提出：遠距圖書服務自今（92）年2月起調整服務方式，引起各界的關注與責難，

益發突顯出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對於提供即時線上資源的重要性，尤其對於研究資源缺乏的大

專院校，或偏遠地區學校甚至國外地區而言，文獻傳遞服務的重要性，更是不言而喻。然

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實有必要在尊重著作權人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得以在合情合理的情

況下服務廣大讀者群。同時該研究也特別就圖書館立場提出修法建議數則。 

在另一方面，由於青年學子的強烈反應，在修法之前，本館同時接獲來自多位立委的關切，

本館也提出說帖，期望能透過此一途徑爭取修法空間。 

然而，著作權法修正案終究在6月間三讀通過並開始施行，國圖提出的說帖與修法建議，並未

被納入考量，而之前本館於所作的服務調整適好證明，一切服務都已符合新修正著作權法的

規定，使用者也已有段適應期，方便順應新法。而且系統的調整也早作準備，不致因為措手

不及而有侵權之慮。 

三、修法後的因應之道

 

著作權法修正案已經在6月6日立法院三讀通過，7月9日總統公佈施行，其中已一如預期地在

第二十六條之一加入「公開傳輸權」，規定著作權人專屬擁有公開傳輸的權利，國圖若要繼



續為遠端使用者提供文獻傳遞服務，必須依法取得授權，因此這也是本館當前的重點工作。

以下就目前進行期刊文獻授權工作的計畫與進度，簡要說明。 

（一）無償授權—個別著者

 

其實個人授權一直以來就是國圖推動的重點，然而單以遠距系統的期刊文獻而言，截至92年

11月底，就已收錄1,513,086篇，以樂觀的估算，著者人數應該不下50萬人，如何取得50萬人的

授權，確實是一大困擾。 

以往國圖大都是以辦理說明會、研討會中呼籲著者授權本館，授權書也一直公佈在系統網頁

上，當然此種被動方式成效並不是太好。 

然而，自從幾所大學圖書館館員願意大力協助後，授權成效已大有改觀。今年，透過圖書館

同人協助取得的個人無償授權人數就達到1,715人。這樣的成績，已十足令人感佩。 

為了回饋這群願意無償奉獻學術研究成果的著者，本館也特別致贈每位授權人面額200元的遠

距服務儲值卡一張，此舉也頗獲迴響。 

（二）無償授權—學術出版單位

 

為能推展文獻授權數量，本館也致力於將期刊授權的觸角推至國內的學術期刊出版社，目前

採取議約方式與出版社協商，希望能以本館的服務概念取得出版社共鳴，願意同意以無償方

式提供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使用。雜誌社須配合本館修改徵搞規則，在規則中加註以下一

條聲明：「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物，經本刊物收錄出版，即視為同意本刊物將投稿稿件授權國

家圖書館用於『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使用。圖家圖書館得進行數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路

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列印等行為。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之需求，並得進行格

式之變更。」，並代本館取得著者授權書。 

目前已取得多家期刊出版社的協助，包括：復健醫學、台灣教育、未來研究叢刊、淡江數

學 、淡江評論 、淡江國際研究、資訊與管理科學、教育資料與圖書館學、化工∕化工通訊、

中國化學工程學會會誌、漢學研究、鈷老石月刊、澎湖研究等，再此也要特別向以上期刊出

版單位致上最大謝意。 

（三）有償授權—民間出版單位

 

由於一般國內出版社對於授權網路使用的問題，多半仍持保留及觀望的態度，究其主因，一

是擔心影響其紙本期刊的銷售，二是對於授權方式的不夠暸解，因此，本館於今年開始推出

有償授權方案，期望能夠經由出版社的批次授權，大量提昇文獻授權數量。 

目前本館推動的出版社有償授權方案如下：

 

1. 經由議約方式合作。

 



2. 選擇授權金收取方案：例如可選按頁收費或按篇收費，而收費金額，亦由出版社決定。 

3.  為避免影響紙本期刊銷路，出版社可自行決定於出版後多少天數才提供線上列印及瀏覽功

能。 

4.  授權金按季支付出版社。

 

5.  簽約後出版社須配合修改徵稿規則，並代為取得簽約後所有稿件之授權。

 

6.  授權金之分配與運用，由出版社決定。

 

此法的優點，就國圖而言，可以批次取得較多文獻授權，就出版社而言，也並無損失，甚至

可將原來整本銷售的紙本期刊，改為以單篇銷售的行銷通路，可以獲得授權金的額外收入。 

目前本館已成功與多家期刊出版社達成協商並展開合作，包括：學校行政、當代醫學、台灣

家庭醫學雜誌、基層醫學、大專體育雙月刊、大專體育學刊、大專體育英文學刊、台灣醫

學、臺經月刊等多種期刊，授權金則由每頁1元到2元到每篇10元不等，這樣的金額，應該也

被使用者所接受，希望未來能獲得更多出版社的支持。 

今年當中在國圖的努力下，文獻授權量已大有提昇，至92年11月底的統計，無償授權文獻量

為25,673篇，有償授權文獻量為5,641篇，為能迅速提供使用者利用，系統也配合修改，目前分

別以「 」及「   」兩種符號代表無償及有償授權。對使用者而言，有償授權的文獻雖然要

多支付授權金，然而比起系統原提供的傳真或郵寄方式，的確是省時省力又省錢，相信應能

獲得使用者的認同。 

為了大力推廣文獻授權的觀念，本館在今年年底將舉辦幾場推廣說明會，主要是對學術性期

刊出版單位的說明，希望國內出版社能大力支持。 

四、結 語

 

遠距文獻傳遞涉及層面甚廣，如何才能達成〈著作權法〉首條揭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

調和社會公共利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及〈圖書館法〉第一條「提供完整之圖書資訊，

以推廣教育、提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之宗旨，俾使用者與著作權人雙方

得互蒙其利，便利學術研究，實是一大課題。 

根據瞭解，本項服務的絕大多數使用者是大學部學生、研究生以及大學進修部的在職進修人

員。為使圖書館經營有據，中國圖書館學會於民國68年12月通過〈大學及獨立學院圖書館標

準〉，教育部並委託本館代擬〈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草案〉（民國90年12月）。建議

各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發展應能健全，讓各該校學生得以優先使用該校館藏，不足之處，再透

過遠距方式取得文獻，省時省力又省錢，也才不枉莘莘學子所繳之高額學費。 

國家圖書館是行政機關，必須依法行政，誠摰希望本館的努力，也能獲得學界、圖書資訊



界、期刊出版界的支持與鼓勵。 

 

 

 


